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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一、监控目的

通过对惠州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“2021 年度环卫一体

化项目经费”项目绩效实施情况开展监控，真实反映 2021年 1-7

月期间项目预算执行与绩效运行情况，及时发现问题，提出改进

建议，增强部门财政资金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

二、监控依据

（一）《广东省省级财政资金“双监控”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粤

财监〔2020〕33号）；

（二）《惠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惠州市贯彻落实<中共广东

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>

的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惠财绩〔2019〕1号）；

（三）《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惠府〔2019〕51号）；

（四）《关于印发<惠州市财政资金“双监控”实施细则>

的通知》（惠财监〔2021〕8号）；

（五）其他相关资料。

三、监控时点

2021年 1月 1日至 7月 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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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关于报送第三方评价项目相关材料的函》（惠财绩

函〔2021〕4号）要求，广东三胜管理顾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广东三胜）对惠州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（以下简称惠州市环

卫事务中心）“2021年度环卫一体化项目经费”项目开展 2021

年 1-7月期间预算执行与绩效运行双监控工作。经过书面评审、

线上座谈、综合分析等一系列程序，形成本绩效运行监控报告。

一、监控结论

“2021 年度环卫一体化项目经费”项目主要由惠州市环卫

事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，2021年 1-7月期间项目开展有序。包括：

一是实际操作满足工作流程要求。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流程，

确定 2021年度环卫一体化项目的中标服务商；能依据国家、省、

市对环卫工作管理，提升环境卫生质量水平和管理标准的相关要

求开展工作，根据委外业务合同对中标服务商的工作进行监管。

二是项目绩效目标、指标序时进度控制一般。截至监控时点，

2021年度环卫一体化项目设置的 12个绩效指标中有 7个指标已

完成阶段性目标值，占比为 58.33%，有 2 个指标未能达到阶段

性目标值，占比为 16.67%。此外，还有 3 个指标为年底统一考

核指标，现阶段无法考核阶段性完成情况。

三是预算资金能专款专用，资金支出率较高。项目年初预算

安排为 6,014万元，预算调整数为 5,650.37万元，截至 2021年 7

月 31日项目实际支出 3,442.46万元，支出率为 60.92%。项目支

出率超过序时进度 58.33%，支出情况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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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加强环卫工作管理，提升环境卫生质量水平和管理标准，是

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，是美化环境、改善民

生的重要公益事业。为进一步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

害化处理程度，提升市区环境卫生质量水平，营造优良宜居宜业

的人居环境，根据惠州市政府审定的《惠州市惠城中心区

2018-2023环卫市场化实施方案》，将江北、小金片区约 384万

平方米的市政道路清扫保洁及洒水降尘、每天约 400多吨生活垃

圾的收集运输及辖区 9座垃圾中转站和 5座公厕的运营管理等环

卫需求面向社会采购服务，同时赋予一定的垃圾分类减量指标任

务。

表 2-1 项目设立主要依据文件

序号 文件

1 《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》（十二届 64次〔2018〕28号）

2 《惠州市惠城中心区 2018-2023环卫市场化实施方案》

（二）资金安排与支出情况

依据《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》（十二届 64次〔2018〕28号），

“2021 年度环卫一体化项目经费”项目用途为：通过购买服务

的形式，做好惠城区城北区域道路清扫保洁、冲洗降尘工作，完

成区域道路垃圾分类收集和运输工作，负责辖区内 9座垃圾中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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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和 5座公共厕所的日常维护和运营管理，负责辖区内生活垃圾

分类减量工作等。项目年初预算安排为 6,014万元，预算调整为

5,650.37 万元，截至 7 月 31 日项目实际支出 3,442.46 万元，支

出率为 60.92%。预算安排与支出基本情况如表 2-2所示。

表 2-2 项目支出基本情况1

单位：元

支出节点 申拨金额
效益检查

评估扣款
预付金额

中心标段

金额

实际应结算

金额2 备注

2021年 1月 5,735,943 0 504,084 0 5,231,859

2021年 2月 5,162,656 0 0 0 5,162,656

2021年 3月 4,980,348 0 0 1,301,348 3,679,000

2021年 4月 5,301,230 0 0 1,301,348 3,999,882

2021年 5月 5,196,848 8,720 0 1,301,348 3,886,780

2021年 6月 5,443,389 4,440 0 1,301,348 4,137,601

2021年 6月 8,181,085 0 4,000,000 0 4,181,085

2021年上

半年垃圾

分类减量

奖补金额

2021年 7月 5,447,107 0 0 1,301,348 4,145,759

合计 45,448,606 4,013,160 504,084 6,506,740 34,424,622

说明：“中心标段金额”是指《环卫一体化服务项目补充合

同（环卫一体化 BC5-2）》中约定的临时接管片区环卫工作过程

中产生的管理费用不从本项目经费列支，计算实际结算金额时剔

1 信息来源：2021年项目月度费用申拨表。
2 说明：实际应结算金额=申拨金额-效益检查评估扣款-预付金额-中心标段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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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该笔费用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设置和执行情况

2021年惠州市环卫事务中心在“2021年度环卫一体化项目

经费”项目上，设置了 8个产出指标和 4个效益指标。项目绩效

目标具体为：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和工作要求，保证惠城区城北

区域面积≈639万平方的道路清扫保洁、冲洗降尘≈280公里、

垃圾运输量约每天 430吨、垃圾分类减量达到 138.56 吨/天和 5

座公厕等环卫设施管理等环卫工作保质保量完成，达到干净、整

洁的卫生质量标准,顺利完成 2021年全国卫生城市省复检及其他

重大活动的环卫保障任务。截至 7月 31日，各项指标阶段完成

情况如表 2-3所示。

表 2-3 年度绩效指标阶段完成情况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阶段性

完成说明3
阶段性目标

完成情况

产出

指标

（8
个）

数量

指标

保证惠城区城北区域面

积≈639万平方的道路清

扫保洁

完成率达≦

100%

2021年 1-7月均能完

成合同约定的 384万
平方米和临时代管的

255万平方米，共计

已完成

保证我市惠城中心区城

北片区日产垃圾进行收

集和运输量约为 430吨；

全年约 156950吨

完成率达≦

100%

2021年 1-6月4垃圾收

集和运输量为 76356.1
吨

未完成

保证约 280km道路（含车

行道、人行道）进行冲洗

降尘

完成率达≥

90%

2021年 1-7月每日按

约定完成道路冲洗降

尘

已完成

保证我市惠城中心区城 完成率达≦ 2021年 1-6月5生活垃 未完成

3 信息来源：市交通运输局提供《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运行监控表》、相关佐证材料。
4 说明：7 月份垃圾收集及运输量结果未统计。
5 说明：7 月份垃圾减量数据未统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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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片区的生活垃圾分类

减量处理全年约 54750吨
100% 圾分类减量处理为

20825.81吨
保证我市惠城中心区城

北片区的 5座公厕进行日

常维护和运营管理

完成率达≦

100%

能提供 2021年 1-7月
每月运营管理情况统

计表。

已完成

保证我市惠城中心区城

北片区的 9座垃圾中转站

进行日常维护和运营管

理，保证市区城北片区生

活垃圾日产日清

完成率达≦

100%

能提供 2021年 1-7月
每月运营管理情况统

计表。

已完成

成本

指标

保证我市惠城中心区城

北片区的责任道路两旁

约 1万多个门店档口垃圾

的分类收集

完成率达≦

100%
按合同要求开展工作，

接受日常监督考核。
已完成

保证我市惠城中心区城

北片区的果皮箱等环卫

设施约 1200多个进行垃

圾收集和定期清洗

完成率达≦

100%
按合同要求开展工作，

接受日常监督考核。
已完成

效益

指标

（4
个）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顺利完成全国文明城市

复检及其他重大活动的

环卫保障任务，为创建国

家一流城市提供一流的

市容环境卫生保障；创造

干净整洁的优美环境，为

我市经济快速发展提供

环境保障。

完成率达≦

100%
年底统一考核，现阶段

无法判断完成情况。
无法考核

约需 473人员作业，提升

社会就业率

完成率达≦

100%
实有管理人员、作业人

员 501人。
已完成

顺利完成国家卫生城市、

全国宜居城市和全国空

气质量全国前十环卫保

障任务；为市民提供常态

化干净、整洁、空气质量

优良的工作生活环境。

空气质量优良

率达≦100%
年底统一考核，现阶段

无法判断完成情况。
无法考核

顺利完成全国文明城市

复检及其他重大活动的

环卫保障任务，为创建国

家一流城市提供一流的

市容环境卫生保障；长期

可持续影响期

限为长期

年底统一考核，现阶段

无法判断完成情况。
无法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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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市民提供常态化干净、

整洁、舒适的工作生活环

境，提高市民的幸福感

如上表所示，该项目设置的 12个绩效指标中有 7个指标已

完成 2021年 1-7月的阶段性目标值，占比为 58.33%，有 2个指

标未能达到阶段性目标值，占比为 16.67%。此外，还有 3个指

标为年底统一考核指标，现阶段无法考核阶段性完成情况。

三、阶段实施绩效

（一）完成片区环卫工作阶段性目标

项目在 2021 年 1-7 月的实施期间，确保了惠城区城北区域

639万平方米道路的日常卫生保洁，保证了该片区 280公里道路

冲洗、扬尘污染防治，保证了该片区每天约 560吨生活垃圾的日

产日清，并对其中约 130吨餐厨垃圾、园林绿化垃圾进行了资源

化再利用。此外，还保证了 5座公厕和 9座垃圾中转站的日常正

常运营。项目完成质量基本达到《惠州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》和

项目合同的要求，区域环境卫生质量水平有明显提升。

（二）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卓有成效

查阅惠州市环卫事务中心提供《2021 年环卫一体化项目分

类减量垃圾统计表》，每月均能实现垃圾分类减量，且从 2021

年 3月份开始，垃圾日均减量呈环比增长趋势。具体见下表 3-1

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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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1 2021年 1-7垃圾分类减量情况

时间
日均减量

（吨/天）
环比增长率

2021年 1月 130.7 /

2021年 2月 88 -32.67%

2021年 3月 94.5 7.39%

2021年 4月 101.43 7.33%

2021年 5月 126.13 24.35%

2021年 6月 141.65 12.30%

2021年 7月 177.82 25.53%

四、值得关注的问题

（一）项目管理问题

一是合同中个别条款不够合理。查阅《环卫一体化服务项目

补充合同（BC5-2号）》，第一条“变更事由”写明原合同的垃

圾总产量增长率 4%，根据甲方（惠州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）

提供的数据和调查核实，存在明显偏差，2019 年垃圾总产量增

长率达到 11%。而在《补充合同》第三条“变更内容”约定：垃

圾总产量今后每年度按 4%的增长率递增。专家组认为：《补充

合同》内容变更说明垃圾总产量增长率的测算依据不够合理，垃

圾总产量应该按实际过磅数据测算，合同需尽快完善条款内容，

保证费用结算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。

二是考评效果不明显且部分考核机制不尽合理。查阅惠州市

惠城中心区环卫市场化服务项目 1-6月考评结果汇总表，项目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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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公司广东惜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扣分较多，且没有明显的逐月

递减的趋势，其中，2021年 4月考核结果为扣 223.6分，扣分数

据环比增长 57.46%。具体扣分情况如下表 4-1所示。

表 4-1 广东惜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1-6月服务考核情况

考核月份 检查项目 日常检查扣分 随机抽查扣分 扣分合计

2021年 1月

道路保洁服务（含清扫

保洁和道路冲洗降尘）
81.4 57.9 139.3

垃圾运输服务 / / /

设施管理（含中转站和

公厕管理）
4 0.6 4.6

合计 85.4 58.5 143.9

2021年 2月

道路保洁服务（含清扫

保洁和道路冲洗降尘）
74.4 25.6 100

垃圾运输服务 / 5 5

设施管理（含中转站和

公厕管理）
0.4 1.5 1.9

合计 74.8 32.1 106.9

2021年 3月

道路保洁服务（含清扫

保洁和道路冲洗降尘）
86..2 49.2 135.4

垃圾运输服务 / / /

设施管理（含中转站和

公厕管理）
6.4 0.2 6.6

合计 92.6 49.4 142

2021年 4月

道路保洁服务（含清扫

保洁和道路冲洗降尘）
153 59.7 212.7

垃圾运输服务 10.5 / 10.5

设施管理（含中转站和

公厕管理）
/ 0.4 0.4

合计 163.5 60.1 223.6

2021年 5月 道路保洁服务（含清扫

保洁和道路冲洗降尘）
115.7 78.7 194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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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运输服务 / / /

设施管理（含中转站和

公厕管理）
7.2 0.6 7.8

合计 122.9 79.3 202.2

2021年 6月

道路保洁服务（含清扫

保洁和道路冲洗降尘）
91.3 44 135.3

垃圾运输服务 / 2 2

设施管理（含中转站和

公厕管理）
1.6 / 1.6

合计 92.9 46 138.9

此外，实际考核容错机制与项目合同约定不一致。查阅《环

卫一体化服务采购项目合同》，第九项检查考评验收办法约定：

“全天候、全方位检查乙方作业质量，包括了垃圾运输作业和环

卫设施管理工作……前三年给予每项每月 60 分容错分不予扣

款。”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变为同一企业各项服务的容错分合并计

算，如 2021 年 1 月，道路保洁服务单项扣分 139.3 分，实际超

过该项容错分（60 分），但因广东惜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共提

供三项服务，合计容错分为 180分，因此虽单项扣分超过容错范

围，但却没有造成实际扣款。

三是个别事项考核材料简单且片面。查阅广东惜福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提供的《月度公厕运营统计表》，表单内容比较简单，

仅列出公厕的运营天数和运营情况，没有体现相关的考核内容和

考核结果，也没有附公厕运营情况的图片材料，无法直观反映出

运营情况“正常”的结论如何得出，《月度公厕运营统计表》作

为日常监管材料不够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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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绩效运行问题

一是绩效目标不够规范。绩效目标是概况性的表述，绩效指

标是总体目标的分解和细化，绩效目标不应只是简单复制绩效指

标的内容。本项目的绩效目标为绩效指标内容的简单叠加，没有

反映出与预算支出所支持的项目的总任务、总要求、总产出和总

效益层面等相关内容，绩效目标编报不够规范。

二是绩效指标设置有待完善。绩效指标名称应直观简洁反映

出指标的考核内容，本项目设置的指标名称过于冗长，如社会效

益指标：“顺利完成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等复检及其他

重大活动的环卫保障任务，为创建国家一流城市提供一流的市容

环境卫生保障；创造干净整洁的优美环境，为我市经济快速发展

提供环境保障。”用较大篇幅较大段句的定性表述，无法简明扼

要的明确考核要点，绩效指标的完成情况也比较难以衡量。

三是设定目标值不够合理。项目各项指标的年度指标值均设

置为“完成率≤100%”，不尽合理。绩效目标值应该是科学、

合理且可考核的，应设置相对较为具体的数值或完成值，而不能

设置为已经达成或轻易就能完成的过低目标，“完成率≤100%”

为年度终了一定能完成的目标值，缺乏考核约束力。

五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结合项目实际，修改完善合同条款

一是垃圾分类减量奖补费结算方式需要重新约定。经座谈了

解，合同中约定的垃圾总产量每年增长率为 4%缺乏科学依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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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增长率远大于 4%的情况，以 4%的年增长

率计算得出垃圾总产量合理性不足。追溯原因：合同签订时，垃

圾中转站的称重系统未验收通过，数据不够准确，无法被采纳作

为结算证据，因此设置固定增长率以测算后续年度的垃圾总量。

但 2021年垃圾中转站的称重系统已经全部验收通过，过磅数据

也能保证准确，建议根据实际过磅数据进行费用结算，并尽快与

广东惜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合同，明确计费标准。二是

明确容错机制，加强对项目服务商的考核监管。针对实际考核容

错机制与合同约定条款不一致的情况，建议惠州市环卫事务中心

重新讨论容错范围，并对应调整合同相关条款内容。此外，建议

增加对项目服务商扣分环比增长情况的考核，如服务商出现扣分

环比增长率超过某一标准值的，可以采取口头警告、扣款直至终

止服务等惩处措施。

（二）重视日常管理工作，完善管理过程材料

一方面，广东惜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要加强对日常管理工作

的重视，提高对管理工作的要求，在设置和提交相关运营情况考

核清单时，表单应充分反映运营的具体情况和效果，比如反映卫

生环境、设备使用等情况，使监管单位能一目了然、客观详实、

深入具体的了解有关运营状况。另一方面，监管单位应加强对项

目服务商的管理，可以结合《惠州市惠城中心区环卫市场化服务

项目质量检查考评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考核要求，将服务商自查结

果与项目考评组考评结果做比较，全面精准查摆出项目运营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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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存在的不足，并对服务商的日常管理工作动态提出整改意见和

要求，避免日常管理流于形式，缺乏实质性作用。

（三）提高绩效管理水平，科学设置绩效指标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明

确规定：“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，加强绩效目

标审核，将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。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各

单位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‘双监控’，发现

问题要及时纠正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”。近年来惠

州市也陆续出台了《惠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（惠府〔2019〕51号）、《惠州市财政资金“双监控”

实施细则》（惠财监〔2021〕8号）等一系列文件，对绩效目标

管理作出了工作部署提出了意见要求，市财政局每年亦通过组织

部门、项目自评，聘请第三方机构辅导、审核、评价部门整体和

项目绩效目标等形式，构建完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请惠

州市环卫事务中心以本次项目事中监控为契机，不断学习预算绩

效管理的政策要求，提高绩效目标管理意识，完善项目绩效目标

的设置，进一步提高绩效指标的规范性与合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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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运行监控表
监控时间：2021年 1-7月

项目

基本

情况

主管部门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 项目单位 惠州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

项目名称
2021年度环卫一体化项目经

费

项目类

别
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项目

项目属

性
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项目

项目内容 为惠州市惠城中心区城北片区道路、公厕和垃圾收集运输等进行环卫一体化管理。

项目以前年度绩效实现情况

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和工作要求，保证惠城区城北区域面积≈515.95万平方的道路清

扫保洁、冲洗降尘≈280km、垃圾运输量约每天 385吨、垃圾分类减量达到 130多吨

/天和 5座公厕等环卫设施管理等环卫工作保质保量完成，,达到干净、整洁的卫生质

量标准,顺利完成 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复检及其他重大活动的环卫保障任务。

项目

资金

使用

情况

及预

期情

况

部门预算数

（单位：万元）
调整数 已下达指标 实际支出数 支出进度

一般公共

预算资金
6,014.00 5,650.37 5,650.37 3,442.46 60.92%

政府性基

金预算资

金

其他资金

市本级

转移支付

项目资金

支出较慢
预算编制因素

补充说
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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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
项目管理因素

补充说

明

资金拨付因素
补充说

明

其他因素
补充说

明

项目资金

预期年底

能否完成

支付

能
不能完成支付的原

因

项目

绩效

完成

情况

及预

期情

况

绩效指标

进展情况

及预期情

况

项目主要绩效指标
年度指

标值

已实现

情况
实现情况说明

年底绩

效指标

完成可

能性

预期情况说明

保证惠城区城北区

域面积≈639万平

方的道路清扫保洁

完成率

达

≦100%
已完成

2021年 1-7月均能完成

合同约定的 384万平方

米和临时代管的 255万
平方米，共计

能

因实际情况，项目的道路清扫面积发

生变化，按项目新签订合同，清扫面

积调整为 422.74万平方米，道路清扫

工作按合同约定内容完成，因此年底

绩效指标能完成。

保证我市惠城中心

区城北片区日产垃

圾进行收集和运输

量约为 430吨；全

年约 156950吨

完成率

达

≦100%
未完成

2021年 1-6月垃圾收集

和运输量为 76356.1吨 能

按 1-6月完成情况推算，到年底约完

成垃圾运输 152712.2吨，与目标值有

约 4237.8吨的差距。考虑到历年来

1～4月垃圾量通常会较少，5～10月
会因水果季节和雨水台风天的原因相

对会产生垃圾量较多，且城北区为城

市发展区域，人口可能增多，预测到

年底该指标能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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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约 280km道路

（含车行道、人行

道）进行冲洗降尘

完成率

达≥90% 已完成
2021年 1-7月每日按约

定完成道路冲洗降尘
能

按合同约定开展工作，到年底能完成

目标。

保证我市惠城中心

区城北片区的生活

垃圾分类减量处理

全年约 54750吨

完成率

达

≦100%
未完成

2021年 1-6月生活垃圾

分类减量处理为

20825.81吨
能

每月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呈环比增长的

趋势，因此预计到年底能完成目标值。

保证我市惠城中心

区城北片区的 5座
公厕进行日常维护

和运营管理

完成率

达

≦100%
已完成

能提供 2021年 1-7月每

月运营管理情况统计

表。

能
按合同约定开展工作，到年底能完成

目标。

保证我市惠城中心

区城北片区的 9座
垃圾中转站进行日

常维护和运营管

理，保证市区城北

片区生活垃圾日产

日清

完成率

达

≦100%
已完成

能提供 2021年 1-7月每

月运营管理情况统计

表。

能
按合同约定开展工作，到年底能完成

目标。

保证我市惠城中心

区城北片区的责任

道路两旁约 1万多

个门店档口垃圾的

分类收集

完成率

达

≦100%
已完成

按合同要求开展工作，

接受日常监督考核。
能

按合同约定开展工作，到年底能完成

目标。

保证我市惠城中心

区城北片区的果皮

箱等环卫设施约

1200多个进行垃

完成率

达

≦100%
已完成

按合同要求开展工作，

接受日常监督考核。
能

按合同约定开展工作，到年底能完成

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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圾收集和定期清洗

顺利完成全国文明

城市复检及其他重

大活动的环卫保障

任务，为创建国家

一流城市提供一流

的市容环境卫生保

障；创造干净整洁

的优美环境，为我

市经济快速发展提

供环境保障。

完成率

达

≦100%

无法考

核

年底统一考核，现阶段

无法判断完成情况。
能

根据项目往年绩效完成情况推测，到

年底能完成目标。

约需 473人员作

业，提升社会就业

率

完成率

达

≦100%
已完成

实有管理人员、作业人

员 501人。
能

按现阶段完成情况推测，到年底能完

成目标。

顺利完成国家卫生

城市、全国宜居城

市和全国空气质量

全国前十环卫保障

任务；为市民提供

常态化干净、整洁、

空气质量优良的工

作生活环境。

空气质

量优良

率达

≦100%

无法考

核

年底统一考核，现阶段

无法判断完成情况。
能

根据项目往年绩效完成情况推测，到

年底能完成目标。

顺利完成全国文明

城市复检及其他重

大活动的环卫保障

任务，为创建国家

一流城市提供一流

可持续

影响期

限为长

期

无法考

核

年底统一考核，现阶段

无法判断完成情况。
能

根据项目往年绩效完成情况推测，到

年底能完成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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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市容环境卫生保

障；长期给市民提

供常态化干净、整

洁、舒适的工作生

活环境，提高市民

的幸福感

项目年度

绩效目标

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和工作要求，保证惠城区城北区域面积≈639万平方的道路清扫保洁、冲洗降尘≈280km、垃圾

运输量约每天 430吨、垃圾分类减量达到 138.56吨/天和 5座公厕等环卫设施管理等环卫工作保质保量完成，达到

干净、整洁的卫生质量标准,顺利完成 2021年全国卫生城市省复检及其他重大活动的环卫保障任务。

年底绩效

目标

预期能否

实现

能
预期不能实现原

因：

对后

续预

算安

排的

建议

因片区清

扫面积由

原合同的

384万平

方米调整

为 422.74
万平方

米，项目

后续资金

投入可能

会相应增

加。

调整金额

视项目

实际情

况而定

相关补

充说明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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